
 

 

“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使用须知 

“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是中国民生银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为方便客户

知悉开立在民生银行账户资金的变化而提供的增值服务。 

一、“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内容 

1、本服务开通后，民生银行应按照客户的指定，在客户指定开通本服务的

民生银行账户（包括民生银行直销银行电子账户）（以下简称“账户”）资金发生

变化时，将资金的变动情况利用电信运营商、即时通信软件服务商、网络运营商

等第三方提供的通讯途径，向客户指定的手机号码、即时通信软件账号、民生银

行手机银行客户端、民生银行直销银行手机客户端如实发送信息。民生银行一经

将相应信息发送出民生银行能够控制的系统，即完成了本服务项下全部义务。 

2、由于非民生银行原因，包括但不限于通讯故障、网络故障、客户原因、

第三方原因等造成的收不到“账户信息即时通”信息的，民生银行不承担责任。 

3、客户知悉并同意，民生银行是利用第三方的通讯途径向客户提供本服务，

客户开通本服务，即为不可撤销的授权民生银行将相应信息上送给第三方。第三

方泄露客户相应信息的，民生银行应配合客户要求第三方承担相应责任。 

4、客户知悉并同意，指定通过即时通信软件账号、民生银行手机银行客户

端、民生银行直销银行手机客户端收取“账户信息即时通”信息的，应开通即时通

信软件、民生银行手机银行客户端、民生银行直销银行手机客户端的“允许通知”

功能，否则不能及时收到“账户信息即时通”信息通知的，民生银行不承担责任。 

5、默认动账金额大于 300 元的交易发送短信通知，客户可通过柜台或电子

渠道调低或调高该限额。 

二、申请渠道 



 

 

民生银行目前提供下述渠道，供客户申请开通、变更或停止“账户信息即时

通”服务： 

（一）手机号码短信、手机银行客户端、直销银行手机客户端“账户信息即

时通”服务 

1、民生银行营业网点。 

（1）个人客户应携带本人身份证件和银行卡、存折等债权凭证申请。（2）

企业客户，可由经办人携带本人身份证件、单位授权书，至拟指定开通“账户信

息即时通”开户行申请。 

2、民生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电子渠道。开通民生银行网上银行、手

机银行、直销银行的客户，可通过该等电子渠道申请。 

（二）即时通信软件账号“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 

开通民生银行微信银行的客户，可通过该等电子渠道申请，并以开通微信银

行时绑定的即时通信软件账号，作为接收“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的号码。 

三、“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的收费 

“账户信息即时通” 服务，民生银行根据成本计收费用。具体标准，以民生

银行公布为准。费用以自然月为单位，按月计费，不足一个月按一个月计算。签

约当时生效，次月扣费；若次月解约，仍需扣除上月费用。余额不足以支付当期

服务费的，扣费失败并暂停服务，此后有资金存入，补扣第一个欠缴月金额成功

后恢复服务，扣费时间具体以银行实际扣款为准。 

客户使用网络获取“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的，相应网络通讯费用由客户自行

承担。 

四、其他事项 



 

 

1、民生银行有权变更本须知服务规则，该等变更将以公告方式在民生银行

网站、手机银行等渠道发布，客户在公告后继续使用“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的，

视为接受该变更。 

2、“账户信息即时通”服务开通、变更、终止，自客户向民生银行提出有效

申请，经民生银行按照届时的规则验证客户身份且确认相应开通、变更、终止后

生效。 


